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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建”或“公司”）持续督导

阶段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 号——保荐业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新疆交建 2021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1、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含子公司）拟在 2021 年度与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共计不超过

8,709.72 万元的关联交易。 

公司（含子公司）拟在 2021 年度与河北交投干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共

计不超过 2,634.56 万元的关联交易。 

2、预计关联交易类型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定价原则和依据 
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

生额 

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红有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8,709.72 144.24 - 

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 

河北交投干线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以市场价格确

定交易价格 
2,634.56 - - 

合计 11,344.28 144.24 - 

注：公司根据战略发展的需要，以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交建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00%股权向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出资。2021 年 3 月红有软件完成上述事项工

商变更登记，具体信息详见公司 2021 年 3 月 24 日披露的《关于以子公司股权对外投资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新疆交建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 2020 年为公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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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子公司。2021 年公司（含子公司）预计与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间关联交易均为同新疆

交建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间业务往来。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红有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有软件”） 

法定代表人：谈继强 

注册资本：8,657.2896 万元 

经营范围：基础软件、应用软件、公共软件、其他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

其他计算机服务；数据处理；计算机网络建设与维护；软件、电子产品销售；安

防工程设计、施工、维修；电子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仪器仪表销售与维修；货

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和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吉云路 197-2 号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红有软件总资产 19,291.69 万元，净资产 12,719.66

万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5,534.85 万元。上述关联方财务数据为红有软件

单体未经审计数据。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红有软件的股权比例为 11.52%，并根据协议约定派驻

一名董事参与生产经营决策。 

2、河北交投干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材料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树军 

注册资本：9,600 万元 

经营范围：其他科技推广服务业。桥梁伸缩装置、桥梁支座、橡胶止水带、

防水止水材料、橡胶制品、金属桥梁结构及桥梁部件、建筑隔震橡胶支座、消能

减（振）震阻尼器、建筑用金属结构、构件、金属波纹管、装配式钢制综合管廊、

隔音降噪环保设备、声屏障、土工格栅、格室系列网材、土工材料、硅芯管及塑

料管材、管件、波型梁钢护栏、金属网制品、隔离栅、防眩网、防眩板、钢结构

门架、交通安全设施、公路路面及桥梁养护材料的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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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检测；建筑材料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工产品（不含危化

品）研发、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

出口除外）；房屋租赁、场地租赁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河北省衡水市高新区大广高速 K1569+300(北区)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材料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27.5%，并根据协议约定派驻一

名副总经理参与生产经营决策。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 

以市场价作为定价依据，并采用公开的招投标方式选择和确定客户。 

2、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1）公司 G580 线和田至康西瓦公路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HK-1 标段项目

2020 年与新疆交建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为 10,000 万元，

2020 年已结算 1,549.97 万元，未结算金额 8,450.03 万元；公司 G216 线民丰至黑

石北湖公路建设项目施工总承包 MH-1 标段项目 2020 年与新疆交建智能交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签订合同金额为 501 万元，2020 年已结算 250.45 万元，未结

算金额 250.55 万元；公司连霍高速（G30）新疆境内小草湖至乌鲁木齐段改扩建

项目第 XWGJ-1 标段项目部 2020 年与新疆交建智能交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签

订合同额 203.96 万元，2020 年已结算 194.82 万元，未结算金额 9.14 万元。以上

项目未结算金额合计为 8,709.72 万元，最终金额以双方确认的工程数量确认单为

准。 

（2）2021 年 4 月荣乌高速公路新线京台高速至京港澳高速段交安工程 1 标

项目经理部通过招标确定河北交投干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为材料供应商，中标

金额 2,634.56 万元，合同尚未签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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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的经营行为，采用市场价作为定价依据，定

价公允；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均为独立法人，独立经营，在资产、财务、人员等

方面均独立，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交易发生金额较小，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相关决策程序和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的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司关于 2021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的要求。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审核，同意提交

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含子公司）本次预计于关联方的交易是为了满足日常经

营的需要，其价格为市场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者侵占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2、董事会意见 

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于 2021 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情况为：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

合法、合规、有效。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所列事项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所发生的，是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合法的经济行为。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是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的，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于 2021 年关联交易的预计的交易对手方红有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及河北交投干线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的关联方关系。并且相关金额的预计价格公允，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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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要求，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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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赵 雨                     伍俊杰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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